         二十七、申請各項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作業

依據：公教人員保險法

作業流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請領項目：


眷屬死亡


本人殘廢


本人死亡


養老給付





填寫「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請領書」及「領取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收據」


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及用印完備，


郵寄至公保處現金給付科辦理





收到公保處寄來支票


掛校內收文號





通知當事人(遺族)領取支票並簽收


「養老給付領據」請當事人簽章並加蓋學校印信





「養老給付回執聯」寄回公保處現金給科





併案存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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